
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        

選務、監察、檢察、警察聯繫會報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1年 1月 11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地    點：花蓮縣選舉委員會二樓會議室 

主 持 人：楊代理主任委員松根   記 錄：詹淑瑜 

出席人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林檢察長慶宗 

          花蓮縣警察局：溫課長俊民代理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簡召集人燦賢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周總幹事傑民 

列席人員：花蓮縣警察局：謝副隊長有林 溫課長俊民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劉組長玉鳳 游組長燕玲 

                            余組長玉琳 詹榮禎 

                            張瀚文 詹淑瑜 

壹、 主持人致詞並介紹與會人員： 

首先感謝檢警單位在查察賄選及維護競選活動秩序之

餘撥冗與會；隨著投票日的接近，競選活動已次第邁入高峰，



很慶幸截至目前，花蓮地區選情大致尚稱平和良好，希望投

票日當日也能一切符合選舉公義圓滿順利。 

其次，預料 1 月 13 日選前之夜，各參選陣營造勢活動

可能都會集中在花蓮市中山、中華、中正路等金三角區域，

為避免因集會遊行路線、時段過於集中或重疊，引發事端，

希望警察局能預為妥適規劃因應對策，並配合本會監察小組

人力，以柔性勸導方式，讓各造勢活動能在晚間 10 時前順

利和平落幕。 

再者，選舉票將於今日印製完畢，明天將在花崗山中正

體育館統一發交各鄉鎮市，後天再由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點

交各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ㄧ直到投開票結束，

這段期間仍有賴警察同仁積極協助戒護。 

本次選舉即將於 1 月 14 日舉行投票，希望在投開票圓

滿結束之前，大家均能隨時密切聯繫，共同順利和平完成這

次攸關國家未來發展的大選任務。 

貳、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林檢察長慶宗： 

一、 再次籲請選務單位應秉持中立及公開、公平、公正

之立場審慎對待各項選舉事務，以免影響政府公



信。 

二、 為端正選風，本署持續主動偵查違法案件，並希望

相關機關保持密切聯繫，以適時依法妥處。 

三、 另選前之夜各參選陣營造勢活動，應請務於晚間 10

點前結束，如有逾時，請貴會監察小組委員應即予

以處罰，並公平處置。 

參、 花蓮縣警察局： 

一、 因應本次大選本局成立聯合治安指揮所，24 小時專

人專責負責，並分別於每日上午 8時 30分及晚間 10

時召開工作會報，隨時掌握選舉動態與會商違法情

事之蒐證與處理方式。 

二、 後續之競選活動或選前之夜造勢遊行、及投票日之

警戒事項，本局均已完成人員整備因應（每一投票

所除配置員警 1名外，另配置備勤警力 2名）。 

三、 另考量投票日當日選委會及法院、地檢署等機關可

能因選舉爭議遭致民眾包圍，本局將於投票前一日

預先堆置拒馬防範。 

四、 截至目前，僅發生刻由玉里分局偵查中之 1月 9日 1



號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懸掛於玉里富里間之競選旗幟

及 1月 10日 1號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懸掛於卓溪之競

選旗幟疑遭破壞兩起案件外，餘大致尚稱平和。 

肆、 本會監察小組簡召集人燦賢： 

一、 為誘導競選活動期間各競選旗幟之懸掛符合規範，

避免橫生爭議，本小組委員於立法委員選舉競選活

動前一日，即就各該責任轄區先行巡查競選旗幟之

懸掛情形，並婉予勸導拆遷部分有違法懸掛之虞的

旗幟，截至目前各候選人均配合辦理。 

二、 選舉票已陸續印製，印製期間本監察小組委員均依

規定到場監印。 

三、 選前之夜各造勢活動，本監察小組委員將配合花蓮

分局所規劃之任務執行監察職務；另依選罷法規定，

公開之競選活動應於晚上 10時結束，本小組並將先

期與各競選總部溝通，盼能取得共識，如期結束競

選活動。 

四、 本次立法委員選舉於本會登記之區域候選人 4 名、

平地原住民候選人 3 名，合計 7 名，計申請設置競



選辦事處 9處，截至 101年 1月 9 日共增補設置競

選辦事處 36 處，總計 45 處，經實地勘查，均符合

設置規定。 

五、 投票日本小組將依責任區進駐各警察分局配合檢警

單位執行監察工作。 

伍、 本會周總幹事傑民： 

一、 選舉票將於今日全數印製完妥（分別為總統選舉票-

淺粉紅色，立法委員選舉票區域-淺黃色、平地原住

民-淺藍色、山地原住民-淺綠色，政黨選舉票-白色），

並將於明天（1月 12 日）於縣立中正體育館點交鄉

鎮市選務作業中心保管，1月 13日再由投票所主任

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向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點領

後，再交回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保管，於 1月 14日

投票日清晨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點領，並

由警衛護送至投開票所，或逕由鄉鎮市選務作業中

心分送至各投開票所，交請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

員點收。 

二、 投開票所物品均已發交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轉發，



並將於 1 月 13 日下午前完成各投票所場地佈置事

宜。 

三、 循例秀林鄉和中投票所及谷園（西寶農場）投票所

之選舉票，將視 1月 13日天候狀況，決定是否需預

先存放於和平派出所及天祥派出所保管，或僅於投

票日清晨派專車送達即可。 

四、 選舉票開票統計目前已完成 2 次全國電腦計票模擬

測試，各鄉鎮市均配合良好，1月 13 日下午尚有第

3次全國模擬總測試，希望投票日前所有電腦作業人

員均能熟悉計票作業圓滿達成任務。 

五、 選舉人數全國統一於 1月 10日公告，本縣確定選舉

人數總統副總統 26 萬 3,888 人、不分區立委 26 萬

3,961人、區域立委 19萬 7,341人、平地原住民 4萬

2,048人、山地原民住民 2萬 3,658人。選舉人數確

定後選舉名冊不再異動，如有死亡或受監護宣告者

戶所予備註欄註明原因，選舉人名冊不得劃除。 

六、 另選舉公報暨投票通知單已印製完妥並陸續分送各

選舉家戶中。 



陸、 交換意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林檢察長慶宗： 

本縣開票計票作業預估可於何時完成。 

第四組余組長玉琳： 

為避免分組開票易致混亂，本縣各開票所均統一先開總

統票再開立委票，往年則約在晚上 9點前可完成計票作業。 

柒、 主持人結論： 

一、 近日選舉票之印製、分發、保管及選前之夜造勢活

動等均需借助警力協助，謹敬表謝意。 

二、 競選活動期間及投票日如發生違法情事，本會均將

公正確實依法辦理，絕不寬待。 

三、 選舉投票日益逼近，為完善辦妥相關事務，本會將

持續與檢警機關保持密切聯繫。 

捌、 散 會。 


